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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
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和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5〕34 号）和《省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5〕122 号）精神，认真做好我市

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普查目的和意义

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“三农”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

调查。组织开展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，查清我市农业、农村、农

民基本情况，掌握农村土地流转、农业生产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

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，反映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生活

新变化，对于科学制定“三农”发展政策，促进和提升我市现代

化农业发展水平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全市各地、各部门要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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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认识开展第三次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宣传发动，强化组

织协调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圆满完成普查任务。

二、普查对象和范围

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的对象是在我市境内的下列个人和单

位：农村住户，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城镇农业

生产经营户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；村民委员会（涉农居委会）；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

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
三、普查时间和内容

第三次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时期资料

为 2016 年度资料。 

普查主要内容：农业从业者基本情况；农业土地利用与流转

情况；农业生产与结构情况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规模化、

产业化发展情况；新农村建设情况；农村人居环境与农民生活方

式变化情况。

四、普查机构、人员和经费保障

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涉及面广，参与

部门多，普查任务重。为加强对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人民政

府成立无锡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，负责普查的组织、

协调和实施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具体负责农业

普查的日常组织、协调、督促、检查工作。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

事机构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工协作、分级负责、共同参与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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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突出重点，优化方式，统一组织，创新手段，认真做好普

查的组织实施工作。对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要及时采

取措施，切实予以解决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充分发挥市（区）、镇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村民委员会（居民委员会）的作用，

从镇、村干部中选调现场组织和调查人员。地方有关部门要积极

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，地方普查机构要根据工作需要，

认真选调和落实普查力量，改善普查人员办公条件，开展调查员

培训，及时支付劳动报酬，稳定普查工作队伍，确保普查工作顺

利进行。

五、普查经费保障

全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所需经费，特别是普查员和普

查指导的工作补贴，由市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共

同分担，及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，确保按时足额拨付到位。

六、普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普查。各级普查机构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统计法》和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有关规定，依法开展农业普

查，严肃查处普查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

行，确保普查数据质量。普查取得的农户和单位资料，严格限定

于普查目的，不得作为任何单位和部门对普查对象实施考核、奖

惩的依据。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，对普查所获取的普查对

象个人和商业秘密，必须严格保密；做好普查资料的管理、开发

和共享，数据发布必须经上一级普查机构核准。

（二）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。按照国家普查方案的要求，

结合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及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遥感测量要求，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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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测量地区主要农作物的分布，查清现代农业设施状况；广泛使

用智能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，建立普查数据联网直报系统，提

高普查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效率，减轻基层普查人员工作负担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

策划和组织工作，采用多种形式，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

互联网等方式，广泛深入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引导广大

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教育广大普查人员依法开展普查，为普

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（四）严控数据质量。各级普查机构要结合实际，以严控调

查数据质量为重点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普查方案，确保宣传动员、

普查试点、清查摸底、入户登记、数据处理、资料开发等工作有

条不紊地进行。层层建立数据质量控制责任制，对普查各个环节

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，确保数据真实可信。做好普查资料管理、

开发和共享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，并积极利用普查资料进

行分析研究，为科学制定“三农”发展政策提供可靠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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